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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

法律意见书

（2022）东方非诉第 09-02 号

致威海市文登区财政局：

接受贵局委托，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

担任 2022 年山东省（威海市文登区敷设供热管网项目）专项债券

（二期调整）（以下简称“本期债券”）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，对本

期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预算法》”）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

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43 号，以下简称“国

发〔2014〕43 号文”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

的实施意见》（财预〔2015〕225 号，以下简称“财预〔2015〕225

号文”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>的通

知》（财预〔2016〕155 号，以下简称“财预〔2016〕155 号文”）、

《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（财库〔2018〕

72 号，以下简称“财库〔2018〕72 号文”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

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（财库〔2019〕23 号，以下简称“财库

〔2019〕23 号文”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

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20〕94 号，以下简称“财预〔2020〕

94 号文”）、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

（财库〔2020〕36 号，以下简称“财库〔2020〕36 号文”）、《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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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关于印发<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

43 号，以下简称“财库〔2020〕43 号文”） 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

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操作指引>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21〕110

号文，以下简称“财库〔2021〕110 号”）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规

范性文件，本所律师对本期债券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，查阅了本所

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文件，并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询问，

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据此出

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本法律意见书仅就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，并不对相关财

务、审计、资产评估、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。本法律意见

书对有关财务评估报告、信用评级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，

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、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

或默示的保证，本所并不具有核查及判断该数据、结论是否真实、

准确的资格和能力。

本所律师遵循勤勉尽责、诚实信用原则，严格履行职责。本所

律师向威海市各级财政部门提出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清单，

得到了威海市各级财政部门依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、文件和对相

关问题的说明，本所律师还就本期债券涉及的有关问题向威海市各

级财政部门以及项目实施单位相关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

讨论，各级财政部门向本所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

始材料、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。

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、但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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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事实，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、委托人或其他相关单位出

具的证明文件。本所律师相信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资料、文件具有

公信力，本所律师确认其真实性，该等资料、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

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基础。

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

漏，本所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出具日以前已发生的事实、本所律师对相

关事实的了解以及对中国现行法律的理解而出具。本所律师判定某

些事项是否合法、有效是依据该等事项发生时生效并适用的法律、

行政法规，也充分考虑到有关政府部门给予的批准和确认。

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，非经本所事先书面许

可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

券必备的法律文件, 并可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。本所同意委托人

部分或全部在本期债券信息披露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券业

协会备案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，但委托人作上述引用时，

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。

综上，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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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调整债券发行要素

（一）原债券发行要素

《2022 年山东省政府交通水利及市政产业园区发展专项债券

（九期）-2022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（二十期）威海市文登区方

舱医院项目信息披露文件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信息披露文件》”）记载，

债券主要发行要素如下：

1.债券名称：2022 年山东省政府交通水利及市政产业园区发展

专项债券（九期）-2022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（二十期）威海市

文登区方舱医院项目；

2.发行人：山东省人民政府（转贷给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）；

3.品种：记账式固定利率债券；

4.发行规模（威海市）：人民币 18,000 万元；

5.债券期限：20 年期；

6.还本付息方式：每半年付息一次，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；

7.信用评级情况：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评

定，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；

8.发行方式：招标方式发行；

（二）调整后债券的主要发行要素

基于本期债券，拟将 2022 年山东省政府交通水利及市政产业

园区发展专项债券（九期）-2022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（二十期）

威海市文登区方舱医院项目募集的18,000万元资金中的10,000万元

调整用于威海市文登区敷设供热管网项目建设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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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期债券的发行主体

根据《预算法》、财预〔2016〕155 号文，省级人民政府为专

项政府债券的发行主体，设区的市、县、不设区的市、市辖区级人

民政府确需发行本法律意见书下专项债券的，由省级人民政府统一

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政府。根据《信息披露文件》，本期债券的发

行主体为山东省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“省政府”或“发行人”），

专项债券资金纳入政府预算管理，用于本法律意见书下的项目，符

合《预算法》、财预〔2016〕155 号文的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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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调整后的募集资金使用用途

（一）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用途

2022 年山东省政府交通水利及市政产业园区发展专项债券（九

期）-2022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（二十期）威海市文登区方舱医

院项目募集资金用于威海市文登区方舱医院。该项目于 2022 年 5

月发行专项债券 18,000 万元，债券期限 20 年。

（二）调整后的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用途

威海市文登区文登金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敷设供热管网项目

主要包括广州路、虎山路、教场路、南七线、进马路、朵山路等道

路两侧工业园区内的工业用户的工业供汽管网及颐康智慧康养中

心、汤泊温泉、止马岭社区、大溪谷、文登营镇政府、宇程康养、

福慧花园等居民小区采暖用户的供热管网。工业园区内须敷设蒸汽

管道以满足工业生产需求，采暖用户须敷设热水管道以满足冬季采

暖需求。蒸汽管道采用无缝钢管外包高温玻璃棉、镀锌铁皮，低架

空敷设方式为主，局部直埋；供热管道采用预制保温钢管地下直埋

敷设方式，须敷设热水管道共计 85,600 米，蒸汽管道共计 29,100

米。项目于 2021 年 7 月开工，计划于 2022 年 12 月竣工。

基于本期债券，拟将威海市文登区方舱医院项目发行的 18,000

万元专项债券募集资金中的10,000万元调整用于文登金滩投资管理

有限公司敷设供热管网项目。

（三）项目实施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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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威海市文登区财政局提供的资料，威海市文登区文登金滩

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敷设供热管网项目的实施单位为文登金滩投资

管理有限公司。

该公司持有威海市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

核发的《营业执照》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10816619822592，

住所地：山东省威海市文登经济开发区广州路 46 号，法定代表人：

连黎泉，注册资本：人民币捌仟伍佰万元整，经营期限自 2007 年 5

月 29 日起，经营范围：企业投资管理；企业宣传策划；商务信息

咨询服务（不含小费储值或类似业务）；对基础设施、水利设施、

园林绿化及配套建设项目的建设、管理维护和投资；土地开发、管

理和经营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）

本所律师认为，文登金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依据中华人民共

和国法律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，具备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主

体资格。

（四）项目的证明文件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威海市文登区文登金滩投资管理

有限公司敷设供热管网项目取得如下证明文件：

1.2020 年 4 月，项目实施单位委托威海坤德建设项目管理有限

公司编制的《文登金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敷设供热管网项目可行性

研究报告》，报告载明，本项目完全国家符合相关产业政策，符合

节能减排和大气污染防治计划的要求，可避免分散供热或单户取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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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挥了集中供热的优势，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。项目实施后，

将大大完善城区基础配套设施，改善区域的环境质量，符合威海市

政府的发展要求，提升城市品位，为城市居民提供安全、宜居、和

谐的生活环境。

2.2020 年 10 月 22 日，威海市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的《关

于文登金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敷设供热管网项目的核准意见》，经

该局审核，为进一步完善文登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设施，解决区内

供热不足状态，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区域总体形象，同意文登金滩

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敷设供热管网项目。

3.2020 年 10 月 12 日，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文登规划分局

出具的《关于文登金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发区供热管网项目的证

明》，该证明载明，该项目符合文登市城市总体规划，原则同意该

管网项目路径走向。

4.2020 年 5 月 18 日，威海市文登区自然资源局出具的《证明》，

该证明载明，本项目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，不需要出具用地预审意

见。

5.2020 年 11 月 30 日，项目实施单位文登金滩投资管理有限公

司编制的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，该报告表载明，项目符合

国家产业政策、本地发展规划，国家土地利用政策、生态保护红线

规划及“三线一单”要求；三废治理及生态保护措施可靠，污染物

的排放符合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，符合污染物排放总量

控制目标；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得当，事故率、损失和环境影响降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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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接受水平。在本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落实良好的情况下，

外排污染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可满足环境质量及生态保护目标要

求。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讲，项目建设可行。

6.2020 年 12 月 4 日，威海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《威海市文登

区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审批表》，该审批表载明，根

据环评结论，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布局、选址等符合规划

要求，落实各项污染防治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后，主要污染物排放

符合总量控制要求，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表所列项目的建设，并

着重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，强化水环境保护措施，落实噪声、固

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及生态保护措施。

7.2020 年 12 月 2 日，威海市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的《证

明》，该证明载明，项目正在办理施工图纸及招投标手续，待手续

完备后即时发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。

8.项目实施单位向威海舜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《中标通

知书》，该通知书表明，本建设项目已经完成招投标手续。

9.2022 年 8 月 1 日，威海市文登区政府性债务管理领导小组办

公室向威海市财政局提报了《关于申请调整 2022 年部分专项债券

用途的报告》，该报告载明，威海市文登区方舱医院截至目前债券

资金只支出 3000 万元，报经文登区政府同意，现申请将剩余专项债

券资金 1.5 亿元，分布调整用于文登金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敷设供

热管网项目 1 亿元、文登经济开发区峰山北麓林业生态保护建设项

目 0.5 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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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2022 年 9 月 2 日，山东省财政厅、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

会印发的《关于做好 2022 年部分新增专项债券项目用途调整（第

二批）工作的通知》（鲁财预〔2022〕92 号），该通知载明，经省

政府批准并报财政部备案，同意将原债券项目用途按程序调整至威

海市文登区敷设供热管网项目，项目用途调整资金为 10,000 万元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关于文登金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敷设供热管网

项目，项目实施单位编制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并获得核准，项目

实施单位编制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并获得审批，项目符合城市总体规

划，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，现已经完成招投标手续，项目取得了用

途调整的审批，项目具备实施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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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期发行的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

（一）审计机构及评价报告

1.审计机构

委托人委托山东志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志诚

会计师事务所”）为本期债券的审计机构。

志诚会计师事务所持有荣成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于 2021 年 12 月

17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10821668648885 的《营业执

照》、山东省财政厅于2020年3月31日核发的证书编号为“37100003”

的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。

志诚会计师事务所系经依法批准在中国境内设立并合法存续

的会计师事务所，具备为本期债券出具评价报告的从业资格。

2.专项评价报告

志诚会计师事务所为本期债券项目出具了项目收益与融资自

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，该报告认为，本期债券项目可以以相较银行

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，为本项目提供足够的资

金支持。同时，为项目提供了充足、稳定的现金流入，充分满足本

期债券还本付息要求。

（二）法律意见书

1.法律顾问机构

委托人委托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期债券的专项法

律顾问。

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成立于 1999 年 12 月，现持有山东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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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厅于 2018 年 1 月 4 日核发的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，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 31370000495177552W，经办律师张选辉持有山东省司

法厅核发的执业证号为 13710199410301823 的《律师执业证》，经办

律 师 韩 颖 琪 持 有 山 东 省 司 法 厅 核 发 的 执 业 证 号 为

13710201811039726 的《律师执业证》，本所具有为本期债券出具法

律意见书的从业资格。

2.法律意见书

经审查与本期债券相关的资料和信息，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

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本所律师为本期债券出具了法律意见书。

（三）项目实施方案

项目实施单位为本债券项目编制了项目实施方案，对项目进度、

项目绩效事前评估情况等进行了披露。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项目实施单位编制了项目实施方案，委

托人就本期债券披露了主要发行要素，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

审计机构、法律顾问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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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本期债券的风险因素

（一）项目建设风险

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章的规定,项目实施单位应当依法履行

必要的审批手续,审批进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项目实施进展。此外，

项目实施单位的组织管理水平、施工单位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

会对项目建设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。如果工期拖延，可能会导致

项目投资额增加；如果投资概算不准确、投资规模控制不严，也有

可能会导致实际投资额增加。如果不能及时筹措足够的建设资金，

将可能会影响项目实施进度，影响项目收入，使得项目净收益减少，

进而可能影响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。

（二）项目运营风险

本期债券项目的主要收入来源为管网租金收入，但上述收入的

实现易受气候环境，供热时间、供热需求，工业生产用气需求等多

种因素的影响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、也可能存在租金标准调整、

付款条件、项目运营成本波动等情况，存在收入减少、成本增加、

项目收益无法实现等方面的风险，影响项目收益的实现，进而可能

影响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。

（三）偿付风险

根据“财预〔2016〕155 号文”第三条，专项债务收入、安排

的支出、还本付息、发行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。本期债券

偿付资金主要来源为供热管网租金收入，偿债较有保障。

但上述收入的实现受多种因素的影响，存在一定不确定性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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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会给本期债券偿付带来一定风险。

（四）利率风险

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、国家宏观经济、金融货币政策以及

国际、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，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动等因素会引

起市场利率水平的变化，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，不排除市场利率存

在波动的可能性。由于本期债券期限较长，在存续期内，可能面临

市场利率周期性波动，而市场利率的波动可能给本期债券投资者的

实际收益水平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。

（五）流动性风险

本期发行的专项债券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、证券交易所市场

交易流通，但本期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、市场资

金情况、投资者分布、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，委托人

无法保证本期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足额交易其所持有的债券，

可能会出现本期债券在相应的交易场所交易不活跃，从而影响本期

债券的流动性。

（六）评级变动风险

山东省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具有重要的政治、经济地位，在社会

经济发展方面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。长期以来，山东省社会经济快

速发展，财政收入稳定增长，地方债务风险可控。基于山东省整体

发展情况及本期债券较低的偿付风险，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

务有限公司给予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评定为 AAA。本期债券存续期内，

如果出现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，导致山东省经济增速放缓、政府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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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收入波动、政府债务风险扩大等问题，不排除委托人资信情况出

现变化，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发生调整，从而给本期债券投资者带

来一定的风险。

（七）税务风险

根据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得

税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3〕5 号），企业或个人取得的专项债券

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。但如果国家税收政策发生

调整，可能导致投资者持有本期债券投资收益发生相应波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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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结论性意见

基于以上内容，本所律师认为：

（一）本法律意见书披露的项目实施单位具备实施相应项目的

主体资格。

（二）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由项目实施单位调整用于威海市文登

区敷设供热管网项目，相应财政部门纳入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，

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，符合《预算法》、财预〔2021〕

110 号文等法律、文件的相关要求。

（三）为本期债券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、法律顾问均具备相应

的从业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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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负责人、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行政章

生效。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2022 年 9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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